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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朱维斡先生的《莆田县简志》现已付梓，甚感欣慰。我曾师从先生，又在

莆田履任数年，今应邀为之序。勉为其难者，一是为莆田的文史工作尽绵薄之

力，二是以此表达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莆田县始置于南朝陈光大二年(568年)，是福建最早立县的县份之一。历

史上，莆田人多地少，屡历劫乱，但人民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创造了连绵不

断、博大精深的独特文化。莆田文化源自“中州文化之移植”，根基深厚，又素

有“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重教兴学之风，故人才辈出、文化鼎盛，享

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自宋以降，莆田人的史志著作不下百部，

有郑樵的《通志》、黄仲昭的《八闽通志》，有历代数十年一修的县志，有市、

县、区新修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以及朱维斡先生的代表作《福建史稿》等。编

史修志，鉴古知今，彰往昭来，在传承和发展莆田文化上具有特殊作用。

《莆田县简志》是朱维斡先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作。先生一生矢志地

方史研究，颇多建树，此为“简志"者，大约时值艰虞，恃一人之力，欲求全

貌恐力有未逮，遂因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而作重点的精深研究。全书共32

章，篇幅上经济、政治与人文各占三分之一。经济方面，详尽记述了莆田民生

攸关的“水利”、“土地’’状况，突出反映了“莆田人之海上生命线’’、“莆田民

众出路”的问题，可谓独具匠心。政治方面，有历史轨迹的全面探寻，有对人

民斗争、倭祸、截界的重点描述，突出了屡经劫难的史实和人民愈挫弥坚的精

神。人文方面，彰显文献名邦的风流，揭示文化昌荣的本源，令人惊羡于莆田

文化积淀的深厚。故此书虽为简志，而莆田历史仍跃然纸上，其选题之独到，

也体现了作者经世致用的情结和入木三分的慧眼。



先生治学严谨，我师从之时，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深有体会；今手抚简篇，

犹如面临教诲。治史修志，言易而行难，此书之成，系先生积十余年精力所结

硕果。其一难，为搜求考证。章学诚曾说：“文人之文，唯患其不已出。史家之

文，惟患其己出。”先生潜心史海，筚路蓝缕，对史料的考证与甄别一丝不苟，

终使莆田县历史中的东鳞西爪荟萃于一志，实属不易。其二难，为归纳研究。

既得史料，尚需撷其精华、辨其真伪、条分缕析，终致古为今用。以本书而言，

已然达到郑樵所言“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之言”的境界，殊为难得。

离莆以来，文献名邦之景历历在目，海滨邹鲁之风萦挂于心。莆田文史事

业有赖一批热心饱学之士不辍耕耘，日有所成。本书之出版，或可以其别具一

格的体例及科学严谨的方法，为治史修志之士开一门径、树一典范。既慰往者，

又资来者，这就是我的心愿。当然，仁智之见，是在读者。谨此为序。

中共宁德市委书记陈少勇

2005年1月23日

(作者曾任莆田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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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论方志体裁

莆田置县，自陈光大二年(568年)始。前人所修方志，为今人所共见者有：

1．“弘治志”：即周瑛、黄仲昭所合编之《兴化府志》。以其成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

年)，故名。

2．“乾隆志”：即廖必琦所修之《兴化府莆田县志》。以其成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故名。廖必琦与林黉同修。廖字愧荆，进士，官御史；林字愧庭，举人，官肇庆通判。

二公皆享大年(涂庆澜《国朝诗辑》卷一)。

前乎“弘治志”者，尚有：

3．《莆阳图经》：宋乾道五年(1169年)知军钟离松倡修，军学教授陆琰撰。计七卷

(《宋史艺文志》)。书失传，存林光朝序，见《艾轩文集》。按序言其取材来源云：“是书得之

残牒、遗编、续稿、旧志。”可知前此已有“旧志”，又有“续稿”矣。《永乐大典》、《大明

一统志》、《八闽通志》等书中曾发现有引自兴化“图经”、“旧志”、“旧记”、“莆阳旧志”、

“兴化军志’’等名称之文，但已不可考。

4．“乾道志”：宋乾道九年，知兴化军潘畴所修，今失传。(“乾隆志”《名宦·潘畴传》)

5．“绍熙志”；宋绍熙三年(1192年)，知军赵彦励聘郑侨修，十五卷。(“乾隆志"《名

宦·赵彦励传》)与修者：林选、刘弥正、方秉白、翁亢(亢字柔中，漆林入，刻本误作翁

元)。郑侨作序，止言“太守赵侯延郡儒英所共作也”，郑或不过总其成而已。

据“弘治志”凡例，该志以“绍熙志”为主。其时人家所藏，皆元代延{；占庚申(1320

年)翻刻本，而非南宋原版。然原版r，绍熙志’’至明犹存，今则并翻刻本亦不可见矣。

“绍熙志”独缺人物一类，至庆元二年(1196年)知军何铉始续修三卷，以补其缺；但

又别为书，今亦不传。有讥其杂而无章者，明初乡先辈吴源、方朴约分修之。因论议异同，

遂以志悉委之方，而吴自为一书，名日《莆阳名公事述》。方之志未及脱稿而卒。《事述》则

起自梁、陈，迄于元季，凡六十馀人；其后又著《至正近记》，增数人。自吴后百馀年未有

续之者。彭韶续《莆阳志》，其于人物，则类粹《何志》及方、吴二编所载，而增以明朝诸

名人。(“弘治志”《礼纪·人物志序》)

．6．“永乐志”。

7．“景泰志”：按“弘治志”周瑛自序有云：“吾郡tl宋绍熙成志以来，今又三百又十年

矣。元翻刻‘绍熙志’而不自修志，国朝若永乐、若景泰、若岳、若彭，亦相继修志，要之

皆为未成之书。”

8．“岳志”：明成化初年兴化知府岳正修，故称“岳志”，卷数不详。

9．《莆阳志》：彭韶著，十卷。见弘治《兴化府志·艺文志·著述类·诸家书目》。林俊

《彭惠安公神道碑》云：续修《莆阳志》十卷；又《宋君立斋墓表》云：宋端仪参订为多。

(林俊《见素集》卷十九、卷二十)

lo．《莆阳志》：黄体勤、林若权合著，十卷。亦见于“弘治志”《艺文志》。体勤为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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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1471年)举人，官常熟教谕、开封教授。

以上诸志，或未成书，或未尝雕版问世，故陈效来知兴化，乃有“一日览‘府志’，断

自宋绍熙间，乃聘周瑛、黄仲昭修之”。(乾隆《莆田县志·名宦·陈效传》)

后乎“弘治志”者，有：

11．“甲戌志”：康大和主修，以始事于万历二年甲戌(1574年)，故名。协修者：黄

谦、方万有、徐观澜、方攸跻。稿出众手，事间失实。大和作《修志愧言》欲重加删订，未

就而卒(“乾隆志”《列卿·康大和传》)。张琴治如先生曾见其残本一卷，日本内阁文库藏有

一部。

12．“癸丑志”：林尧俞著，成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年)，奉檄修。协修者：周

迪、林凤狮、郭乔太、柯宪世、黄光、郑继铭、宋祖烈、陈承勋、陈道昌。共五十九卷。今

北京图书馆藏二部，各有残缺。

13．《莆阳志略》：郑岳著。见陈衍《福建通志·艺文志存目·地理·都会郡县》。

14．《莆田纪略》：李(吴汝周《兴化人纂修方志目录》作“林”)廷春著。亦见《福建

通志·艺文志存目·地理·都会郡县》。

15．《莆田县志》：林麟焰著。三十六卷。成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乾隆《莆田

县志·卷首》犹录其正、副总裁林麟焰、朱元春两序，朱序记所聘分纂者有：林滋谦、郑

开、曾超、林洲、林一磷、林人中、黄辙、余俭、彭鳢、林楠、黄祭、林元之、方钱。

16．《莆田县志》：清雍正二年解元俞荔著。

以上各种，今莆中存者惟弘治、乾隆两志。评其价值，视为史料则可，而非科学的著

作。兹略举其瑕疵如下：

(一)妄改前人成书

州、县志乘，非有别识心裁，宜述而不作。以三十年为一世，补辑遗文，搜罗掌故；更

三十年而往，留待后贤，使甲编乙录，新旧相承。前书如有缺口，口口不妨改之，然亦当听

其并行，以待读者之公论。乃自“弘治志”出，而“绍熙志”遂废；自“乾隆志”出，而康

大和、林尧俞、林麟娼诸人所修之志又废，周瑛、黄仲昭、廖必琦诸人或不能辞其咎也(参

考章学诚《文史通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I二)序例叠床累屋

简首题辞，当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对本书确有发明，始有裨于读者。后代文无体要，

职非校勘，州县修志，尤以多序为荣；隶草夸书，风云竞体，“乾隆志”便有此病。“弘治

志”叙郡县，考山川，志赋役，一篇之前，无不有叙，如《后汉书》之有前论，而多非中肯

之语。窃谓一切志乘之序可删，而只宜存其凡例(参考《文史通义·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

下》)。

(三)次第散漫无统

方志当首述天文，后述人事，前后诠次当有条理之可寻。而弘、乾两志，列《官吏年

表》于《山川考》之前，填山海品物于户口、财赋两考之后；或附《水利志》于末卷而远隔

山川，或以一县大事，与灾异、机祥淆为一志。“弘治志”又以全郡史料，依《周礼》六官

分类，此亦前代治史学者所未闻，而未可为训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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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援引不标出处

《史记》赞秦，全用贾生三论，则以“善哉贾生有言”一句引起，《汉书·司马迁传》全

用《史记·自序》，则以“迁之自序云尔"作结。既无掠美之惭，而亦明示出处，以资征信。

若弘、乾两志所用材料，出自何书，多缺而不注，是否确凿，读者无从取原书以相校。

(五)史料未可尽信

史家之第一步工夫为鉴别史料真伪，而弘、乾两志可疑之处颇多。例如：

1．“弘治志”艺文志以方勺为莆人。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十一》，勺撰《泊宅编》

十卷，泊宅在浙西乌程，相传为张志和泊舟泛宅之所，勺买田卜筑，号泊宅翁；又勺著《青

溪寇轨》以叙方腊之乱。则勺为浙人，而非莆人明矣。

2．“乾隆志"《水利志》云，北洋初有五塘，三在兴教里，皆唐太守何玉所凿。按唐时

莆为泉州属县，而《泉州府志》唐刺史中无何玉。“弘治志”称伪闽时置三塘，此则“弘治

志”确而“乾隆志”误矣。(陈池养《莆阳水利志》)

3．弘、乾两志皆以郑露为梁、陈间人，官太府卿。按宋叶适撰《郑耕老墓志》，云自露

至耕老只十一世，自梁、陈至南渡乾道则五百馀年，疑露非梁、陈人。又按庄觐生撰《郑清

墓志》云，唐观察使常衮追尊乡先师，表赠太府卿，则亦非及身而受。(《福建通志·金石志

·南山樾荫》)

4．闽之士族，推本世家，辄言出自光州固始。实由王潮兄弟以固始之众人闽，以桑梓

故，独优固始；闽人惴惴不自保，谩言乡人，幸其不杀。以讹传讹，后裔遂承袭其说耳。

(郑樵《夹潦遗稿·家谱后序》)

余姑举数例为证耳，实则弘、乾两志，错误尚多。吾侪如欲撰一部新志，则对于旧志所

书，不可不加以一番抉择也。 。’．，

(六)图谱极为笨拙 ，，

谱牒为无文之史，图象为无言之史，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

犹可补缀于文辞；史不立图，而形状名象，不可旁求于文字(《文史通义·和州志·舆地图

序例》)。夫古无镌木印书，图学难以摩画，加以测绘之法未明，地形无从表见，故古书多无

图；有之，亦不符真相。弘、乾两志自亦不免此病。今则重编县志，不可无实测之图；总图

之外，又须有地形、地质、交通、水利及乡镇分图，始足称为近代作品也。

(七)术语或掌故不加注解

请就两志中举例：户口则有民户、军户、匠户、马驿防夫户、弓兵铺兵户、校尉力士

户、医户、窑冶户之分，土田则有官田、官地、拘收田、礼拜寺田之别，杂役则有门子、斗

级斋夫、渡夫、仓夫、铺司兵、巡拦诸名目。古人视为故常，徒述其名，以为无庸注解；时

过境迁，吾侪已不知其为何户、何田、何役。则今IEI之各种名目，如公学粮，如动本基金，

如盐子店等等，其注解必不可少；然后后人读吾书者，乃不至茫然莫解也。

C八)缺乏通纪

无论何种志乘，不外由纪、传、志三部分组成。弘、乾两志，通纪缺如；甚且混大事于

《灾祥志》内。体裁驳杂，一至于此!设有人欲仿《福建通志》以编年体纪本县大事，则何

如?请答之日：编年者，以年系事，凡有关系之史迹，分散流落，不相衔接，如满地金钱，

缺乏线索。编年之体，始于《春秋》，王安石已讥之为“断烂朝报”，而况今EI?窃谓本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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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如蒙元屠城，如倭寇之祸，如元末之乱，如满清初叶扰攘情况，宜择要分类，以纪事本末

书法作系统的记载，而于全书之末，另附《大事年表》，然后繁简适当，开卷了然，不至于

茫无头绪之叹。

此外尚有欲仿《春秋》书法而编大事记者，更非治史之法。请摘录章学诚《书滦志后》

之文于下，以供参考：

“《滦志》世编用编年体，仿《春秋》书法。篇首大书云：帝喾氏建九州，我冀分。传

云：书者何?志始也。又云：黄帝逐荤粥。传云：书荤粥何?我边郡也。按公、毂传经，出

于经师授受，隐微之旨，难以遽喻，则假问答而阐明之，非史例也。州、县之志，出于一手

撰述，非有前人隐义，待我阐明；若自书自解，自问自答，既非优伶演剧，何为作独对之酬

酢乎?”

(九)列传缺点

旧史有《传》，乃采取个人本位。封建社会读书人以扬名显亲为第一义，父母死则必讣

告于亲戚乡党，而挽人志墓，人臣死则必以其《行状》宣付国史馆立传。复有妄人，倡褒贬

之史法。此皆封建谬见，虚为礼教。科学的史乘，当一扫而空之!宜采民族或社会本位，而

不必为冢中朽骨较量短长。但旧时志乘既有连篇累牍之列传，则亦不妨以史料视之，而略评

其价值。

夫志乃史体，言宜为公，而不当求媚于一家一姓。如其人果有足取，深仁厚泽，世禄不

坠，固不妨一传兼书，包括令尽。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

无闻于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一无遗，此实家牒，非关国史。(刘知几《史通·书事篇》)

甚至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古人亦未尝无之。弘、乾两志纵未必然，但除一二巨憝如蔡

京外，从无录及不善者。人有忠奸，如天之有晦明、晴雨，乃弘、乾两志为前人立传，但取

其光明，而遗其黑暗；虽隐恶扬善，固为忠厚之风，而语多忌讳，已失直笔之旨矣。例如：

林蕴以不屈于刘辟，名列《新唐书·儒学传》。然蕴出为邵州刺史，尝杖杀客陶玄之，

投尸江中，籍其妻为倡；复坐赃，杖、流儋州而卒，“志”乃不之全载。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云：“莆阳陈谠(仙游县人)，文士也。输灵壁石以寿韩(健胄，

封平原郡王)，刻金字于石，至称之日“我王”。(王士稹《池北偶谈》卷十四)

宋际春号柘耕，道光时本县举人。其所著《绿天偶笔》云：“郡县志与国史同裁，后人

既欲博长厚而避怨仇，何如不任此笔。若予秉笔，更欲增《酷吏》一门，使后人见之，亦可

知吾桑梓地、吾祖宗时，舒惨盈虚之故。”

妄拟标题，亦为旧志通病。例如《治行》与《治材》、《名臣》与《宦业》、《清修》与

《风节》有何区别?尝有一人之身，能兼数行，而旧志每好合并，于是传一人物，不问其行

业如何超卓，而先拟其有何色目可归；得一全材，不问其学行如何兼至，而先拟其归何门类

为重。体例为班、马所无，而流俗相沿不改。(《文史通义·修志十议》)

此外志官监则官职分先后，志宋代人物则以莆、仙、兴籍贯分前后。或同建勋业，而胡

越相悬；或生于同时，而参商是隔。

加以妄拟标题，强分色目，遂致昭穆混淆，世系倒置。例如“弘治志”内，白杜方氏在

宋代称为金紫方。峻与峤为兄弟，峤与其孙会在卷三十六《名臣》中，而峻则编卷四十七

《补儒林传》；翥为峻之曾孙，壬与耒为其玄孙，士繇为其云孙，而皆编入卷三十四《儒林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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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王、谢世族，合为一篇，即标为《方峻、方峤传》，孙、曾某某附；

传》，亦未尝不可也。

比史加详。其人不足书，缺之可也；果有可传，则不当限于尺幅。以

“弘治志”论，吴伟明者，南宋知军；叶文炳者，南宋莆田知县；徐济者，明初知府；张旭

升者，明初同知；祝芳年者，明初兴化县丞。“弘治志”为之立传，少者两行，多者亦仅四

五行而止。其所注事实，洵如章学诚所言，似计荐考语，案牍谳文：士日孝友端方，慈祥恺

悌；吏称廉能清慎，忠信仁良；学尽汉儒；贞皆姜女。千篇一律，无个性或事实表现。斯亦

不足观也已!(参考《文史通义·和州志·阙访列传序例》)

叙事以明白为要，而忌含糊。最含糊者莫如“乾隆志”明末诸烈士传：

《林尊宾传》云：“闻闯贼下京师，与从叔说同矢殉国。说卒之明年，尊宾亦以节死。’’

(乾隆《莆田县志·文苑传》)

宋际春《绿天偶笔》云：“林尊宾不薤发死。自顺治四年，邑人死者尚多，有陈方伯元

藻之子等；故老第能言其仿佛，邑志又太娩婴，凡死于国初者，一切没之，今虽欲补为传而

不能。”

《林嵋传》云：李自成犯阙，嵋不屈贼廷，间道渡江归。见时事已非，益肆力于诗，多

悲愤语。每念及国亡主死，辄流涕哽咽；忌者竟借是中之。难作，愤益甚，草《绝命词》三

章，呕血数升卒。(乾隆《莆田县志·文苑传》)

《朱继祚传》云：“引疾归，闻闯贼陷京，仰天痛哭。每叹身为人臣，遭国多难，矢死靡

他，是吾职也。”(乾隆《莆田县志·列卿传》)叙事至此，砉然而止。

按继祚以清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起兵复兴化，三月城复陷。继祚赋《绝命词》殉

国，林嵋系狱自尽。至林尊宾者，据《小腆纪年》卷十三记，则与曹学俭先殉难于福州；据

张治如先生《新编县志稿》，则系与继祚同时殉难。综而言之，三入者皆为反清而死，“乾隆

志”含糊过甚，只言“难作”，使读者不知为何难?只言“以节死”，使读者不知其死于何

处?只叙至“矢死靡他，是吾职也”，砉然而止，使读者茫然莫解，不知其究竟如何?如因

当时有文字之狱，故不得不隐约其辞，然而继祚与林嵋等殉难，《明史》卷二七六中固已明

载，何必于《县志》而为之讳乎?则甚矣廖必琦之陋也!

《余飚传》云：“补上虞县，未几赋归，杜门著书，刻有《芦中诗文集》。”实则余飚尝从

朱继祚起兵，被执，系狱中，逾年得归。(郑岳《莆阳文辑》卷三)

郑王臣于《莆风清籁集》卷三十四《林佳鼎小传》亦云：“《莆志》于明末殉难诸公多讳

而不书，今俱列之，以补缺漏。’’

宋际春《观邑志慨然书》诗云：“谁教拙手事千秋?秽笔还闻鬻魏收。急付过江徐孝穆，

文章一洗北朝羞。”(《柘耕集》卷三)

志乘所述，尚有吴兴斩蛟、钱女巡陂一类之传说。《史通》不云乎：其事非圣，扬雄所

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而乃不加甄别，采以为书，聚博务多，殊见嗤于君子矣。

至于《传》末有《赞》，须事元重出。降至后世，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而稍加文

饰耳!非理有必要，而强生其文。“弘治志”尤有此病，是亦可以已者也!

(十)志考之失

一则溺于堪舆之说，如以某山为来龙，某山为秀气所钟；或云东方空虚，海风吹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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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上缺点

二则《

漏猫及鸭；

见不及远。

三则志《山JlI》则多浮夸附会，以形胜景物为主，描摹宛肖为工，以多采前人游览之诗

文为奥博，毫无剪裁，繁简不称。至论《屯田》则太略(详田赋章)。

四则《艺文》一志，过于芜杂。例如李宏筑木兰陂，一见于《水利志》，再见于《乡惠

列传》，而“弘治志”之《艺文志》，又载《李长者传》一篇及《协应钱夫人庙记》三篇，层

见互出，殊嫌辞费。

章学诚尝云：“坛庙碑铭，城堤记述，利弊论著，土物题咏，则附人物产、田赋、风俗、

地理诸考，以见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贾让诸疏入《河渠志》，贾谊、晁错

诸疏入《食货志》之例可也。学士论著有可见其生平抱负者，则令录于本传，如班史录天人

三策于《董仲舒传》，录治安诸疏于《贾谊传》之例可也。”章氏所言，足以矫层见互出之

弊。

康海《武功县志·艺文》用《吴郡志》例，散附山川城郭各条之下，以除冗滥。(《四库

全书总目》十四《史部·地理部一》)

(十一)文字之病

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史学不讲而记传叙述之

文，毫无法度。例如：

以郡称府。郡系秦、汉之名称，唐、宋以后无之。

以邑称县。邑者城堡之通称，大而都城、省城、县城，小而乡村筑堡，十家之聚，皆可

称邑。

以古司马称兵部尚书、侍郎与其属官，甚至州府同知；以太宰称吏部尚书；以明经称贡

生。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使读其书而不知其人何官何职，更不足为史家之法也。

上述十一点瑕疵之外，尚有缺点：

一为缺漏

如叶庭琏、王嘉叟、陈振孙、吕大圭、冯本清、黄彻、黄镛、余怀、戚继光等名人，

弘、乾两志均缺如。

=为隐讳

两志为之隐讳者，尚有郑楚勋、吴篪等人。

三为错误

除郑露世系外，翁氏六桂登第、陈瓒世系及万安桥等之记载亦有讹错。

余评志乘体裁，略尽于此。盖古人著作，仅足视为局部之史料，吾人当加以考证补充，

而为系统的叙述，使读者对于文化、经济、前贤之惨淡经营及其流风馀韵，能得一明显印

象，此则近代修志者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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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上古越民族

一、黑陶文化

近代研究古史者，借助于考古学，能自地下发掘之遗迹，道前人所未道。吾侪因是而知

史前之中国，西北有彩陶，东北有黑陶，南方有刻陶，乃三种民族所创作。

(一)彩陶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之文化遗物，虽然发现不少，而皆有残缺，惟在甘肃出土者，较为完

整。按其制陶之技术发展过程，可划分为六期：即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各

期。前三期为未有铜器，后三期为已有铜器之时代。

齐家期陶器，皆纯灰色，惟自领及耳，有梳状饰纹，其非原始之人工作品可知矣。至仰

韶期，则有红黑相间之彩色陶器，形态整齐美丽，韩非子《十过篇》谓“禹作祭器，墨染其

外，而朱画其内”者，与此正合。彩陶表面绘有各种几何图案，或作日月星云状，或作波浪

纹，亦有以纵线、横线、斜线、曲线、弧线组成菱形、方格形者。

自青海而东，黄河上游则临夏、宁定，中游则渑池，以迄于关外之锦西，皆有彩陶出

土。历史学家因是称西北早期文化为彩陶文化。

(二)黑陶

沿海如大连之貔子窝、锦西之沙锅屯、济南之城子崖，江南则武进、吴县、金山，浙西

则吴兴、嘉兴、杭县、平湖、海盐，均有黑色陶器出土。历史学家因是称沿海早期文化为黑

陶文化。

从前史学者均据史乘所载，认为中国文化源自北方，今则此说为考古学所否定。近在江

西樟树镇附近发现史前遗迹七处，每处有土城围绕。在大姑山土城内捡出石器百馀，有斧、

刀、铲、镞、手磨盘、磨棒等类；陶片三千馀片，有黑、白、灰诸色，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属

黑陶系统，色泽分亮黑、深黑、棕黑、灰黑、褐黄等种，缀以条纹、格纹、篮纹、绳纹、弦

纹诸饰，而以素地者占多数。就其形色素质论，与城子崖、杭州良渚出土者极相似。中央研

究院李济有致原发现人饶惠元书，略云：

“数十年来，国内之田野考古工作，大势所趋，偏重华北。但江南文化，亦必有其深远

之背景。抗战前后，浙、闽、两广一带，亦有考古发现之报道，而长沙出土之青铜及漆等，

尤使人耳目一新。赣江流域之发现，实在吾辈预期之中，所出之史前陶石，与闽、粤之史前

遗存，当有密切之关系。”(上海《大公报》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十三日)

(三)刻纹陶器

刻纹陶之发现，更足推翻中国古代之一元论。1930年芬神甫(DANIEL J．FINE)在

广东海盐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杂有旧石器时代遗物，岂非东南沿海在旧石器末期或新石器

曙期即有人类之明证?陶器黑色混砂，表面平滑，其颈有手刻花纹，有直线、曲线、卷状、

点状、圈状及三角形等种种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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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神甫并在香港舶辽洲发现史前陶器。

此外，四川广汉近亦有琢磨如璧之石环出土；在滇、缅交界之磨明，居民常于耕种处得

石斧、石凿。(安特生《八莫云南西部间旅行报告》)

民国37年(1948年)4月，潮州修志馆总纂饶宗颐，在揭阳黄岐山日军战壕遗址发现

陶片无数，有绳纹、网纹、篮纹、刻纹等各种图案。距表土二三尺之黄土层中，有石镞、石

刀之类，为新石器时代遗物。又崇光岩一带亦有石杵、石刀、石环、石凿发现，并有灰蓝

色、黄色彩陶多件。饶君谓据旧《潮州府志》所载，相传黄岐山一带，秦汉时有岩居之民。

由此次出土之陶器数量观之，则《潮州府志》所载者并非子虚，并可推知在新石器时代潮州

已有居民矣。再就地形论，黄岐山在远古乃一岛屿，山前平原尚未涌积，此种史前住民或以

渔为生，而在此处出土之石器，亦必与海丰之史前遗物有密切关系。(上海《大公报》民国

三十七年四月十八日)

按：《仙游县志·摭遗志·丛谈》记有：“近溪颓岸每有砖础露出，积三四层，每层相隔

丈馀，按其模制，类非宋元间物。”或即《潮州府志》之所谓岩居者，以供将来考古发掘之

线索。

南方陶器之四种特征：

一为刻陶。器物之上，有精致浮雕、各种几何图案，有深灰、棕色、绿色之釉，其异于

华北陶器者以此。华北陶器虽间有刻纹，若施釉者则从未发现。惟属于辛店、寺洼两期者已

有小动物图案，此则为南方陶器所无。

二为瓜形石斧。华北石斧，均为长形，作瓜形者，仅在热河之林西，曾发现一枚。而在

海丰沙坑中则有无数出土。

三为大型石环。系用粗石钻孔制成；在华北者则为小型精研石环，其后遂演变为以玉琢

成之璧。

四为特殊之贝。此物来自南洋群岛，并非中国所产，长不及半寸。南洋土人穿其脊而贯

之以颈圈货币，称之日BEA。是故我国贝字实为二千年前之外地译音。至殷代始传人华北，

甲骨文中贝字屡见，凡与财货有关之字如宝、贮、货等字皆从贝。《说文》亦云：“古者货贝

而宝龟，至秦始废贝而专用钱。”然据吾人所知，元代末年，云南尚以贝进贡。

综上所述，中国在新石器时期，有彩陶、黑陶、刻陶三种文化，不问而知其属于三种民

族也。

彩色陶器发现于黄河流域，自青海沿岸而东，甘肃、河南以至于关外之锦西皆有出土，

与俄属中亚出土者酷肖。

黑色陶器发现于沿海一带，自山东历城、滕县而南以至江苏、浙江。

在黄河流域出土者，为条纹、席纹；在沿海及福建武平出土者，为几何图案；豫北安

阳，为古代殷墟，则兼有图色不同之陶器。

是则中国文化：在有史以前，似分东西两系，东系以黑陶为代表，西系以彩陶为代表，

而安阳为汇集之地。彩陶肖中亚物，或系外铄；黑陶则实为本土所发明。证之以古史：一则

国君无故不宰牛，大夫无故不到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鱼鳖为常食；二则衣服以丝麻为

主，而宽博其制；三则货币用贝；四则敬畏龙蛇。皆足证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海溢即上古吴

越立国之地，则黑陶当为吴越所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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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民族

吴之与越也，地相邻，交通属，习俗同，言语同；吴之与齐也，习俗不同，言语不同，

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足使。(《吕氏春秋·贵直篇》)

(一)风俗

盖吴越同为南方民族，文物世异中原：《史记·越世家》云：“越人文身断发，披草莱而

邑。”“短发文身，雕题黑齿，异乎宋人之资章甫也。”(《庄子·逍遥游》)“啮臂为盟，异乎

中国之歃血也。”(《淮南子·齐俗训》)“共川而浴，异乎男女之授受不亲也。”《汉书·地理

志》)越人亦自视为蛮夷。汉文帝使陆贾招抚赵佗，佗上书自称为蛮夷大长，又云南方卑湿

蛮夷。当时越地农业不甚发达，故一切农具耕畜，仍须仰给于外。佗书又云：“高后出令日：

‘毋予蛮夷外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足征一斑。

种姓则越与楚同源，而为楚所灭。句践六世孙无疆为楚所败，诸子散处海上。事在周显

王三十五年(前334年)。楚既灭越，乘胜尽取吴故地，东至于浙江。越以此散，诸侯子争

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史记》)

(二)秦置闽中郡

迨秦王翦灭楚，悉定江南地，降百越之君，遂置会稽郡(秦所置之会稽兼有江南、两浙

及闽、粤)，事在始皇帝二十五年(前222年)。旋又析会稽而置闽中郡(今福建及潮州地)。

闽于春秋末年，羁縻于越，战国时羁縻于楚，秦统一中国，始置闽中郡也。

《夏官·司马》：“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

戎、六狄之人民。"郑玄云：“闽，蛮之别也。”《国语》日：“闽，芈蛮矣。’’足以为证。闽越

一名，始见于《史记》，闽本种名，非地名也。《说文》：“闽，东越蛇种也。”其文从虫，可

知其种族文化程度甚低；其声从门，为苗、蛮二字之音转，可推定其与苗族血缘甚近。

(三)闽越与汉之关系

闽越之君长，云是句践之后。秦末天下大乱，句践之后有无诸者，率闽中兵以佐灭秦。

项羽废而弗立，汉兴，高祖以为闽粤王(粤与越同)，王闽中地(《资治通鉴·汉纪三》)。

《晋书》卷五《地理志下》：汉高帝五年，以故闽中郡，立闽越王。其北则有东瓯，亦称东

越，今浙东温、台、处一带。其西南则有南越，今广东也。先是，始皇帝使尉赵佗逾五岭，

攻百越。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补，见《史记

·淮南王安传》。自南越而西为西瓯，亦名骆越，冠之以西，盖以别于东瓯也。秦置桂林、

象郡于此，其地跨有今贵州、广西、广东之钦、廉、高、雷及越南。

东越无诸，都东冶，至漳、泉故闽越也；东海王摇，都于永嘉，故瓯越也；自湘漓而

南，故西越也；群舸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也。统而名之，谓之百越。(《四库全书总

耳提要·史部·传记类二》)

七国之乱，吴王濞渡淮走丹徒，保东越，兵可万馀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东越，

东越即绐吴王出劳军，使人锨杀吴王。吴太子驹亡走闽越，怨东越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

瓯。汉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其众于江淮之

间。事在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八、九》)《史记·东越列

传》云：“东瓯恶举众来处江淮之间。”裴驷《集解》引《徐广年表》日：东瓯王及广武侯



“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

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

“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

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人其地，虽百不当一。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实

数百千里，险阻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

“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人越地，舆轿而逾岭，柁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

林丛竹，舟行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

刃，死伤者必众矣。”

“其人中国，必下岭水，岭水之山峻峭，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

变，必先由馀干(今上饶)界出，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人伐材

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

“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人者，以保其地险，而中

国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越甲兵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而挽车奉饷者尚不在其

中也。”

淮南王虽谏，汉仍发兵，兵未逾岭，闽越王弟馀善杀王以谢汉，汉乃罢兵，立无诸孙繇

君丑为越繇王，奉闽越祭祀。馀善亦窃自立为王，汉惮用兵，因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

处。(《资治通鉴·汉纪九》)

元封元年(前110年)，馀善又叛，汉发四路兵击之，越建成侯敖与繇君居股，杀馀善，

以其众降。(马端临《文献通考·兵十》：汉武帝时，东越数反覆。朱买臣因言，“东越王居

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越王东徙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

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上乃拜买臣为会稽太守，诏买臣到郡，

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岁馀，买臣受诏与兴韩说俱击破东越。上以闽地险阻，数反覆，

乃诏诸将悉徙其民于江淮之间，遂虚其地。”

莆仙在古代为闽越之地，是以莆有越王峰，又名越王台，在新县东南(《乾隆志·山

川》)；仙有蛇湾城，亦名越王城，在兴泰里(《仙游县志·舆地志》)。峰也，城也，两县传

说，均云环山巅而筑台十馀层，石础犹存。

又据《仙游县志·摭遗志·丛谈》云：“近溪颓岸，每见砖础三四层，每层相隔丈馀，

按其模制，类非宋元间物。”或即越民族所遗，有待于考古学者之发掘研究也。

越人北迁之后，史书犹有记载之者：武帝用河东守番系言，发卒引汾溉皮氏(今龙t-J)、

汾阴，引河溉汾阴、蒲坂(4-永济)，作渠田。久之，渠田废与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是

则越人尚有远迁于晋南者。

上第一例则为《汉书·匡衡传》，衡封于僮之乐安乡，乡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

陌为界。盖即越人北迁后所居之地，是则汉成帝时，临淮郡尚有闽人，其后则与中国人无分

别矣。

闽越灭后，仍有逃亡不迁者，复聚。孝昭始元二年(前85年)，汉乃置冶县，盖因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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